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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解决或采纳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 海 市 司 法 局
沪司函〔2021〕91 号

对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
第 0179 号提案的答复

王煜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将上海打造为国际一流商事仲裁中心的提案收

悉。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办理概述

我局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，召开提案办理工作会议，认真研

究提案内容，并听取了市发展改革委、市高级人民法院等单位的意

见。在此基础上，形成答复意见。

二、对提案建议的答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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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年 4 月，国务院印发《进一步深化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

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》，首次提出上海“要加快打造面向全球的亚太

仲裁中心”。近年来，上海深入贯彻中央《关于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

裁公信力的若干意见》和全国仲裁工作会议精神，紧盯亚太仲裁中

心建设关键要素、关键环节，率先推动改革创新举措落地，取得积

极成效。制定出台全国首份贯彻落实中央仲裁改革意见的省级实施

文件，成立全国首家由省级司法行政机关筹建的地方仲裁协会，出

台全国首个主流仲裁机构退出事业单位体制的改革方案，推动全国

首个仲裁对外开放政策落地上海，促成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

裁与调解中心在沪设立业务机构，推进上海国际争议解决中心实质

化运作，推动成立“长三角仲裁一体化发展联盟”，引进中国海事仲

裁委员会设立上海总部，连续两年举办“上海国际仲裁高峰论坛”。

目前，上海市设立登记的仲裁机构 2 家，另有国家级仲裁机构总部 1

家和境外仲裁机构业务机构 1 家、代表机构 4 家。2020 年，我市仲

裁机构受理案件 5823 件，标的额 716 亿，均位居全国前列。

我局认为，您提出的“关于将上海打造为国际一流商事仲裁中

心的建议”举措，对上海打造面向全球的亚太仲裁中心，努力将上

海建设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争议解决目的地具有重要的参考

借鉴意义。具体答复意见如下：

（一）关于您提出的“打造具有国际公信力、影响力的上海商

事仲裁司法品牌”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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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上海仲裁围绕服务“五个中心”、自贸区建设等重大

战略任务，着重在仲裁专业化、国际化发展上下功夫，初步打响了

上海商事仲裁司法品牌。一是制定出台打造“上海仲裁”服务品牌

行动方案。2019 年 4 月，我局印发实施《打响“上海仲裁”服务品

牌行动方案（2019—2021 年）》，提出打造仲裁规则创制高地、仲

裁人才集聚高地、仲裁特色品牌高地、数字仲裁应用高地等“四大

高地”16 项具体举措，全力将“上海仲裁”打造成为具有较大国内

外影响力的高端法律服务品牌。二是上海商事仲裁与司法专业化建

设取得积极成效。市高院设置了商事审判庭（破产审判庭）、金融

审判庭、海事及海商审判庭，第一中级人民法院、第二中级人民法

院设有商事审判庭并设有上海金融法院和上海海事法院，各区法院

均设立了商事审判庭并在浦东、黄浦、虹口、静安等区域专门设立

金融审判庭。上海仲裁委员会设立了金融仲裁院、航运仲裁院、知

识产权仲裁院、建设工程仲裁院等专门仲裁院，上海国际经济贸易

仲裁委员会设立了自贸区仲裁院、航空仲裁院、中非联合仲裁上海

中心、金砖国家争议解决上海中心等专门仲裁院/中心。从机构设置

情况来看，上海法院系统和仲裁机构已形成了较为完备且覆盖金融、

贸易、航运、知识产权等领域的专门法庭和仲裁平台。三是上海仲

裁机构参与国际商事仲裁交流研讨活动频次较高。近年来，上海仲

裁机构与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、香港国际仲裁中心、海牙常设仲裁

法院等境外知名仲裁机构签署合作协议，多次主办或承办“上海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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际仲裁高峰论坛”“中英国际商事仲裁研讨会”等各类国际商事仲

裁交流研讨活动，不断扩大上海国际仲裁“朋友圈”。四是上海仲

裁机构专业化国际化改革取得明显进展。2020 年 11 月，市委深改委

会议审议通过了《上海仲裁委员会深化改革总体方案》，提出“体制

松绑、机制做优、队伍做专、业务做强”16 字改革方针，坚持市场

化、法治化、专业化、国际化发展方向，努力打造全国仲裁机构改

革的“上海样板”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加强与市高院沟通协作，争取司法支持，制定

出台有关诉讼与仲裁衔接机制文件；鼓励上海仲裁机构与世界知名

仲裁及争议解决机构建立全方位、多层次的交流合作机制，经常性

参加或组织开展国际仲裁交流研讨活动，讲好上海仲裁故事，树立

上海仲裁形象；全力推动上海仲裁委员会改革任务落地见效，打造

具有国际公信力、竞争力、影响力的上海仲裁机构品牌。

（二）关于您提出的“进一步完善专业领域的商事仲裁法律法

规”建议

打造面向全球的亚太仲裁中心，离不开完善的仲裁法律法规的

保障。我局高度重视健全完善与国际接轨的仲裁法律及规则，积极

呼吁启动仲裁法修订，并利用地方立法资源开展有关商事仲裁立法

实践。一是承担仲裁法修订重大理论课题研究。2020 年，司法部启

动仲裁法修订工作，我局承担了司法部的有关仲裁法修订理论课题

研究，组织上海仲裁业界专家学者研究形成课题报告和仲裁法修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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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条文建议稿，并多次派员参加司法部仲裁法修订研讨会议，在

仲裁法修订过程中积极贡献“上海智慧”、发出“上海声音”。二是

争取地方立法支持。目前，《上海市促进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条例》已

经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，将于今年 5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。该

条例对上海推进面向全球的亚太仲裁中心建设、设立国际争议解决

平台、仲裁机构设立登记、建立健全仲裁程序等商事仲裁相关内容

作出规定，进一步完善了商事仲裁法律法规体系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继续积极参与仲裁法修订有关工作，并充分利

用浦东开发开放、上海自贸区、临港新片区制度创新政策优势，探

索制定与国际接轨、符合上海仲裁实践需要的商事仲裁法律及规则，

为亚太仲裁中心建设提供良好的法治保障。

（三）关于您提出的“大力加强国际商事仲裁司法人才队伍建

设”建议

人才是推动亚太仲裁中心建设的第一资源，是塑造上海商事仲

裁核心竞争力的王牌。当前上海的商事仲裁人才数量及质量均处全

国前列，上海在人才培养、引进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。一是组建上

海国际仲裁专家库。2020 年 4 月，通过仲裁机构推荐、专家引荐和

上海仲裁协会协商等方式，我局遴选、发布上海国际仲裁专家库（第

一批）共 40 位国际仲裁专家名单，为仲裁理论实务研究、决策咨询

和国际交流合作提供智力支撑。二是开展商事仲裁人才联合培养。

上海仲裁机构与复旦大学合作开设了面向研究生的国际商事仲裁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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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课程，并与上海交通大学、华东政法大学、上海海事大学等多所

高校签署人才培养合作协议。三是打造国际化仲裁员队伍。上海仲

裁机构在册外籍及港澳台地区仲裁员 500 余名，在仲裁员队伍中占

比达到 23%，来自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。四是搭建仲裁人才交流平台。

推荐 5 名上海国际仲裁专家成功进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和调解

中心仲裁员、调解员专家库，举办多种类型的国际商事仲裁研讨交

流活动，为仲裁人才提供交流互鉴、宣传展示的舞台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坚持商事仲裁人才本土化培养和国际化引进并

举，打造一支政治素质高、业务能力强、具有国际水平和国际视野

的商事仲裁人才队伍。依托上海一流法学院校开设国际仲裁相关专

业或实务课程，开展国际商事仲裁理论和实务培训；推荐优秀仲裁

人才赴国际组织、国际仲裁机构交流、任职和实习；鼓励和吸引已

在境外任职的中国籍仲裁人才回归境内仲裁机构任职并加大优秀国

际仲裁人才引进扶持力度。

最后，感谢您对本市仲裁工作的关心、支持。欢迎您再次提出

宝贵的意见、建议。

上海市司法局

2021 年 4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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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姓名：刘华 联系电话：24029259

联系地址：建国西路 648 号 邮政编码：200030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厅、市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
上海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1年 4月 26日印发


